
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责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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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许

可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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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北大街  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承办部门：建筑工程管理办公室
督投诉电话：0970-8653181（办公室）

 (
领取《施工许可证申请表》
) (
建设单位提供材料：
1、报建表
2、立项批复
3、农民工工资支付协议（劳动监察大队）
4、招标控制价（封面）、清单
5、施工许可证申请表
6、招标备案报告书、中标通知书
7、质量监督书全套（共7个）
8、该工程水泥使用量、水泥厂家
9、两证一书
10、红线图
11、地震局备案表
12、工程报验登记表（地税）
)

                                        

                                                  
                                                              


 (
受理
)






 (
审查资料齐全
)







 (
加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章
)






 (
核发《施工许可证》
)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10个工作日
2.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办理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北大街  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法定时限：1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承办部门：保障性住房管理办公室
督投诉电话：0970-8653181（办公室）

 (
房地产开发企业申报各证件及材料
)



证件及资料不齐全的
 (
接受申请、登记
) (
一次性告知开发企业补全证件及资料
)


资料齐全的

 (
退回资料，说明原因
)
 (
要求开发企业限期达到条件，补报资料
) (
初审申报资料，并到现场查勘
)



经初审仍不符合条件的


 (
审核、复审
)



 (
审批
)

不予许可的                    准予许可的

 (
向申请单位发预售许可证
)
 (
不予许可通知书
通知理由
退回资料
)


 (
1资料存盘；
2.进行社会公开。
)






 (
建设地块的
1
：
500
或
1
：
1000
地形图一份。
)法定时间：1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无



3.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办理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北大街  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承办部门：城乡规划管理办公室
督投诉电话：0970-8653181（办公室）

 (
建设单位提供材料：
1、填写《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申请表（表格内容不得空白），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2、可行性研究报告或经批准的项目建议书复印件一式两份；
3、1：500或1：1000地形图（原件一式两份,电子版一份）；
4、提供向环保、国土、交通、水利、文物保护等有关部门的征求意见。
)


 (
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同意   

                                                  
                                                              







 (
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









 (
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
建设地块的
1
：
500
或
1
：
1000
地形图一份。
)法定时间：3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无

4.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办理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北大街  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承办部门：城乡规划管理办公室
督投诉电话：0970-8653181（办公室）

 (
建设单位提供材料：
   
 
1、填写《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申请表（表格内不得空白）；
2、建设项目批准立项文件（会议纪要或上级有关部门的项目批文）；
3、发改委立项批复；
4、已批准的有规划设计资质单位完成并加盖规划审核专用章的规划方案三份（含总平面图、效果图）；
5、环保预审意见（对环境产生污染和破坏的建设项目需符合国家有关规范标准并有相关部门签字盖章批准文件）；
6、土地划拨证明手续。
以上建设单位申报材料上须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


 (
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同意   

                                                  
                                                              








 (
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










 (
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10个工作日

5.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办理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北大街  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承办部门：城乡规划管理办公室
督投诉电话：0970-8653181（办公室）

 (
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 (
建设单位提供材料：
   
 1、填写《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表（表格内容不得空白）；
2、土地使用权属证件及附图；
3、已批准的有建筑设计资质单位完成的施工图一套（加盖规划审核专用章）；
4、消防审查意见。
以上建设单位申报材料上须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



同意   

                                                  
                                                              



 (
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












 (
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
建设地块的
1
：
500
或
1
：
1000
地形图一份。
)法定时间：3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无 (
建设地块的
1
：
500
或
1
：
1000
地形图一份。
)

6.城市、镇规划区内临时建设许可证办理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北大街  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 
承办部门：城乡规划管理办公室
督投诉电话：0970-8653181（办公室）

 (
城市规划区内临时建设许可证办理
)

办理程序                               提交的资料                                                      
 (
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向规划
办
提出申请
) (
临时建设工程或用地申请书1份
) (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办理申请一份；
)

 (
1：500现状实测地形图及电子文件（加盖测绘单位印章）
)
 (
按标准查验申请材料，对材料齐全、规范、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受理，并于当日将有关材料转回局内。对申请材料不齐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 (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者土地权属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
 (
1：500土地确权图、国有土地使用证书及有关协议
)
 (
建设项目批准、核准、备案文件等相关资料一份；
)
 (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查建设项目批准、核准、备案文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环境影响评价等相关资料；
)
 (
在承诺期限内，经审查符合规划要求依法核发《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总平面图加盖审批印章。经审批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出具函复意见通知书一份
) (
    
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文件
)	
 (
特殊项目需提供有关部门的审查意见及相关协议
)
 (
工业企业或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需提交环保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以及相关部门的意见一份；
) (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该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对土地出让合同中规划条件进行核查，划定建设用地规划红线；
)	
 (
                
环评意见
)
		
 (
按规划须听证的项目、特殊项目，提供听证、公示意见
) (
建设地块的
1
：
500
或
1
：
1000
地形图一份。
)	 (
建设地块的
1
：
500
或
1
：
1000
地形图一份。
)	




 (
建设地块的
1
：
500
或
1
：
1000
地形图一份。
)法定时间：1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无

7.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行驶审批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 北大街  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承办部门：城乡规划管理办公室
监督投诉电话：0970-8653181（办公室）
 (
           
        
申报单位（个人）申报
)


 (
                
规划办审核
申报资料（1个工作日）
)


 (
       
受理、发申报表，由申报单位（个人）填写好后
交规划办受理
)


 (
           
勘察现场并做出初步意见（1个工作日）
)


 (
    
           
复查，提出审核意见  （1个工作日）
)


 (
征求城管、交警部门意见    
           
 
（
2
个工作日）
)



 (
分管领导审批意见 
                        
（
3
个工作日）
)


 (
             
 
下达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1个工作日）
)



 (
          
通知申报单位（个人）领取审批结果书
（
1个工作日）
)








法定时限:14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4个工作日


8.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干线等设施审批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北大街  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承办部门：城乡规划办理办公室
监督投诉电话：0970-8653181

 (
           
        
申报单位（个人）申报
)


 (
                
规划办审核
申报资料（1个工作日）
)


 (
       
受理、发申报表，由申报单位（个人）填写好后
交规划办受理
)



 (
           
勘察现场并做出初步意见（1个工作日）
)


 (
    
           
复查，提出审核意见  （
2
个工作日）
)



 (
分管领导审批意见 
 
 
（
3个工作日
）
   
                   
（
3
个工作日）
)


 (
             
 
下达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1个工作日）
)



 (
          
通知申报单位（个人）领取审批结果书
（
1个工作日）
)








法定时限:14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7个工作日


              9.乡村规划许可证办理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北大街  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承办部门：城乡规划管理办公室
督投诉电话：0970-8653181（办公室）


 (
建设单位提供材料：
1
、建设单位或个人
填写《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申
请表（表格内容不得空白）；
2、建设单位须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个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
3、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四周邻居签名意见及村（居）委会意见；
4、现状1：1000或1：500地形图；
5、审查通过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一套；
6、因建设项目的特殊性需提交的其他相关资料（如公路交通、文物保护等部门审查意见、）；
以上建设单位申报材料上须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以上建设单位申报材料上须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




                            
                                          
  同 意
 (
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10个工作日


   10.城市道路挖掘（占用）许可办理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北大街  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诺时限：即办
承办部门：城乡规划管理办公室
督投诉电话：0970-8653181（办公室）









 (
城市道路挖掘（占用）许可
)


       办理程序                                     提交的资料                                                      
 (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办理申请一份；
)
 (
    
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持城
镇
规划部门批准签发的文件和有关设计文件，到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手续，方可按照规定挖掘。
) (
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持城
镇
规划部门批准签发的文件和有关设计文件，到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手续，方可按照规定挖掘。
)

 (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者土地权属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











 (
建设地块的
1
：
500
或
1
：
1000
地形图一份。
)法定时间：即办    承诺时限：即办   优化时限：无  (
建设项目批准、核准、备案文件等相关资料一份；
) (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查建设项目批准、核准、备案文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环境影响评价等相关资料；
)
11.拆除环境卫生设施核准审批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北大街  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承办部门：建筑工程管理办公室
督投诉电话：0970-8653181（办公室）
 (
           
        
申报单位（个人）申报
)



 (
                
建工办审核
申报资料（1个工作日）
)



 (
       
受理、发申报表，由申报单位（个人）填写好后
交建工办受理
)


 (
           
勘察现场并做出初步意见（1个工作日）
)



 (
    
           
复查，提出审核意见  （
2
个工作日）
)



 (
征求环卫部门意见
批意见 
 
 
（
2个工作日
）
   
                   
（
3
个工作日）
)


 (
分管领导审批意见 
 
 
（
3个工作日
）
   
                   
)



 (
             
 
下达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1个工作日）
)



 (
          
通知申报单位（个人）领取审批结果书
（
1个工作日）
)






法定时限:14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7个工作日
12.商业活动占用城市公共绿化审批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北大街  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承办部门：城乡规划管理办公室
督投诉电话：0970-8653181（办公室）
 (
           
        
申报单位（个人）申报
)



 (
                
规划办审核
申报资料（1个工作日）
)



 (
       
受理、发申报表，由申报单位（个人）填写好后
交规划办受理
)


 (
           
勘察现场并做出初步意见（1个工作日）
)



 (
    
           
提出审核意见  （
2
个工作日）
)



 (
征求林业部门意见
批意见 
 
 
（
2个工作日
）
   
                   
（
3
个工作日）
)


 (
分管领导审批意见 
 
 
（
3个工作日
）
   
                   
)



 (
             
 
下达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1个工作日）
)



 (
          
通知申报单位（个人）领取审批结果书
（
1个工作日）
)




法定时限:14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7个工作日

13.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名称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任职资格审批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承办部门：建工办

 (
“三定”人员任职资格审批（上报海北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申请人备齐所有资料后呈交
责任科室
，工作人员即对资料进行初步审查
)  


 (
        
符合要求
) (
    
不符合要求
)                                                              
                                             
 (
资料符合要求
即
对申请报告进行批示后，向申请人发受理通知
)
	
 (
         
不予受理
)
 (
根据会审意见报分管领导审核。重大项目提交局办公室会议讨论研究，作出审查决定。
)
	
 (
    
对未批准的向申请人发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通知
)



 (
    
建档
)


 (
建设地块的
1
：
500
或
1
：
1000
地形图一份。
) (
建设地块的
1
：
500
或
1
：
1000
地形图一份。
)法定时间：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无	

[bookmark: _GoBack]
14.乡（镇）村企业、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项目定点审批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北大街  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承办部门：城乡规划管理办公室
督投诉电话：0970-8653181（办公室）

 (
建设单位提供材料：
    
    1、申请表
    2、选址意见书、用地规划许可证
    3、
可行性研究报告或经批准的项目建议书复印件一式两份；
    4、
1：500或1：1000地形图（原件一式两份,电子版一份）；
    5、
环境影响评估批复
    6、
申请人签字盖章
7、其他需提供的有关材料
8、财税、国土等单位结清报批税费票据
)




                            
                                          
                                          同 意
 (
发放建设用地批准书
)










法定时限:14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7个工作日


15.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认定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承办部门：建工办


 (
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认定
（上报海北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按（一次性告知清单）要求，申请人备齐所有资料后呈交
责任科室
，工作人员即对资料进行初步审查
)  


 (
        
符合要求
) (
    
不符合要求
)                                                              
                                             
 (
资料符合要求即对申请报告进行批示后，向申请人发受理通知
)
	
 (
         
不予受理
)
 (
根据会审意见报分管领导审核。重大项目提交局办公室会议讨论研究，作出审查决定。
)
	
 (
    
对未批准的向申请人发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通知
)



 (
    
建档
)


 (
建设地块的
1
：
500
或
1
：
1000
地形图一份。
) (
建设地块的
1
：
500
或
1
：
1000
地形图一份。
)法定时间：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无	



16.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标准审批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北大街  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承办部门：城乡规划管理办公室
督投诉电话：0970-8653181（办公室）
 (
           
        
申报单位（个人）申报
)



 (
                
规划办审核
申报资料（1个工作日）
)



 (
       
受理、发申报表，由申报单位（个人）填写好后
交规划办受理
)


 (
           
勘察现场并做出初步意见（1个工作日）
)



 (
    
           
复查，提出审核意见  （
2
个工作日）
)



 (
       
征求环卫部门意见
批意见 
 
 
（
2个工作日
）
   
                   
（
3
个工作日）
)


 (
分管领导审批意见 
 
 
（
3个工作日
）
   
                   
)



 (
             
 
下达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1个工作日）
)



 (
          
通知申报单位（个人）领取审批结果书
（
1个工作日）
)




法定时限:14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7个工作日

17.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北大街  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承办部门：城乡规划管理办公室
督投诉电话：0970-8653181（办公室）
 (
           
        
申报单位（个人）申报
)



 (
                
规划办审核
申报资料（1个工作日）
)



 (
       
受理、发申报表，由申报单位（个人）填写好后
交规划办受理
)


 (
           
勘察现场并做出初步意见（1个工作日）
)



 (
    
           
复查，提出审核意见  （
2
个工作日）
)



 (
分管领导审批意见 
 
 
（
3个工作日
）
   
                   
)



 (
             
 
下达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2
个工作日）
)



 (
          
通知申报单位（个人）领取审批结果书
（
1个工作日）
)





法定时限:14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4个工作日

18.城市排水许可证核发审批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北大街  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承办部门：城乡规划管理办公室
督投诉电话：0970-8653181（办公室）
 (
           
        
申报单位（个人）申报
)


 (
                
规划办审核
申报资料（1个工作日）
)



 (
       
受理、发申报表，由申报单位（个人）填写好后
交规划办受理
)


 (
           
勘察现场并做出初步意见（1个工作日）
)



 (
    
           
复查，提出审核意见  （
2
个工作日）
)



 (
       
征求城管部门意见
批意见 
 
 
（
2个工作日
）
   
                   
（
3
个工作日）
)


 (
分管领导审批意见 
 
 
（
3个工作日
）
   
                   
)



 (
             
 
下达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1个工作日）
)



 (
          
通知申报单位（个人）领取审批结果书
（
1个工作日）
)






法定时限:14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4个工作日

19.燃气设施改动审批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北大街  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诺时限：18个工作日 
承办部门：建工办
督投诉电话：0970-8653181（办公室）



 (
申请人申请
)

 (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 (
     
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 (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	不属于本局职权范围的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
承办科室提出审查意见
（限时13个工作日
）
) (
专家论证审查（20个工作日，不计入承诺时限）
)

 (
局分管领导提出审核意见
（限时2个工作日）
)


 (
局负责人作出同意或不予同意决定
（限时2个工作日）
请
)


 (
制作许可证书限时1个工作日
（不计算在承诺时限内）
承办科室提出审查意见
（限时
13
个工作日）
请
)


 (
服务窗口首问负责人通知申请人领取许可证书（不计算在承诺时限内）
)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8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2个工作日


20.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审批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北大街  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承办部门：建工办
督投诉电话：0970-8653181（办公室）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10个工作日



21.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审批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北大街  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承办部门：城乡规划管理办公室
督投诉电话：0970-8653181（办公室）


 (
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审批
)

 (
      
提出申请
)  


 (
   
不予受理
) (
    
规划办
查验资料
)                                                                不符合要求的
 (
建设项目批准、核准、备案文件一份；
)                                             

 (
  
规划办
组织联合审图
)
	
 (
修改设计方案
)
 (
林业局
审图负责人提出审批意见
)
	
 (
     
规划办
办理相关手续
)




 (
建设地块的
1
：
500
或
1
：
1000
地形图一份。
) (
建设地块的
1
：
500
或
1
：
1000
地形图一份。
)法定时间：7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6个工作日


22.修剪、砍伐城市树木审批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北大街  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承办部门：城镇管理局
督投诉电话：0970-8653181（办公室）


	由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提供有关资料、申报单位对申请人上报资料进行审查。


                                  
	审核申报资料
（1个工作日）



	受理单位审查有关批准文件、资料，申请人填表



	行政许可审批管理人员勘察现场，提出审查意见
（1个工作日）



	责任科室复查，提出审核意见
（1个工作日）



	征求林业部门的意见
（2个工作日）



	分管领导审批意见
（3个工作日）



	下达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1个工作日）



	窗口受理员通知申报单位（个人）领取审批结果
（1个工作日）



























法定时限:14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4个工作日
23.城市桥梁上架各类市政管线审批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北大街  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承办部门：建工办
督投诉电话：0970-8653181（办公室）


	申报单位（个人）申报



	窗口受理员审核申报资料
（1个工作日）







	行政许可审批管理人员勘察现场，提出审查意见
（1个工作日）




	责任科室提出审核意见
（2个工作日）




	分管领导审批意见
（3个工作日）




	下达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2个工作日）



	窗口受理员通知申报单位（个人）领取审批结果                     （1个工作日）









法定时限:14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4个工作日

24.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验收核准


 (
    
提出
验收申请
    
（建设单位）
)  


 (
建设单位组织五方主体进行验收
)                                                                
                                             

 (
   
限期整改
) (
  
资料查看、程序监督
)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
予以验收竣工备案
)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

行

政

处

罚

流

程

图










项目类型：行政处罚        办理地点：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办机构：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服务电话：0970—8653161
监督投诉电话：0970— (
违法
行
为
)8653181






 (
提出初步意
见
根据
认
定的
违法
事
实
和法律依据提出
处
理意
见
) 


 (
结
 
案
) (
依法追究相
关
人
员责
任，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
关处
理
) (
局领导决定
，情
节
复
杂的
重大案件集体
讨论决定
) (
听
证
主持人依据听
证
情
况向负责
人提出意
见
) (
执
行
当
事人
15
日
内
到指定
银
行
缴纳罚
款
)                
	
          不需处罚                      拟处罚                                     
	

 (
送
达处罚
事先告知
书
告知
当
事人
拟处罚
的事
实
、理由和依据
)
 (
送
达
听
证
告知
书
告知
当
事人
3
日
内
提出听
证
)           
                                                    
 
 (
举
行听
证会
)
       



 (
制作
处罚决定
书
)

 (
送
达决定书
宣告后
当场交
付或七日
内
送
达
并交待
诉权
)

	
 (
当
事人在指
定时间内
未
缴纳罚
款的，
申请
人民法院
强
制
执
行
)











其

他

行

政

权

力

流

程

图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工作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北大街  刚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承办部门：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
督投诉电话：0970-8653181（办公室）



 (
工程专项验收、消防验收、节能验收合格后，
由建设单位领取竣工验收备案表，并组织竣工验收
)



 (
竣工验收合格后，各个单位填写相关竣工验收备案表格
由建设单位向备案机关提交竣工验收备案相关材料
)


 (
备案机关核对建设单位提交的竣工备案材料
) (
监督人员出具相关的监督报告
（验收合格
5
个工作日内）
)



 (
备案资料齐全，办理竣工验收备案
)

 (
备案过程中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规定行为的，责令建设单位重新组织。
)
 (
主管领导审核盖章
)


 (
建设单位领取竣工验收备案表
)
	

 (
备案结束（
15
个工作日）
)









法定时限：1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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